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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附属设施补偿补助标准
设施、设备名称 补偿单价 备注

动力电 2750 元/户

独立电表（含三相照明电表） 629 元/块

分水表和分电表 50元/块

电热迁移费 1500 元/户 涉及过渡的，其过渡期间电

热补贴费 1500 元/户独立水表 780 元/块

固定电话 300 元/部 不计分机

闭路、有线电视、数字电视 360 元/户

电脑宽带迁移费 130 元/户

煤气 2988 元/户

空调移机（挂机） 300 元/台

空调移机（柜机） 500 元/台

热水器 160 元/个

太阳能热水器迁移费 500 元/个

照明线路

1000 元/户
建筑面积 60平方米以下，

含 60平方米

1200 元/户 建筑面积 60—80 平方米，
含 80平方米

1400 元/户 建筑面积 80—100 平方米，
含 100 平方米

1600 元/户 建筑面积 100 平方米以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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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附属物、构筑物补偿补助标准

项目名称 补偿单价 备 注

水泥院坝 40元/㎡

石板面层院坝 60元/㎡

石砌堡坎、水沟、挡土墙 200 元/m
3

红砖砌水泥砂浆面水沟 180 元/m
3

混凝土堡坎、水沟、挡土墙 320 元/m
3

门楼 600 元/个

清水空心砖围墙 260 元/m
3

水泥砂浆空心砖围墙 310 元/m
3

贴面砖空心砖围墙 320 元/m
3

清水红砖围墙 260 元/m
3

水泥砂浆红砖围墙 310 元/m
3

贴面砖红砖围墙 320 元/m
3

石砌围墙 220 元/m
3

女儿墙 260 元/m
3

瓷瓶栏杆 150 元/m

隔热层 30 元/㎡

水池、花台、踏步 80元/m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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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名称 补偿单价 备 注

沼气池 300 元/m
3

粪池 120 元/m
3

石基础（未建房） 200 元/m
3

砖基础（未建房） 320 元/m
3

毛石混凝土基础（未建房） 390 元/m
3

铁皮钢架大棚 200 元/㎡

简易棚 120 元/㎡

板房 200 元/㎡

水泥电杆 600 元/棵 高度 5 米-9 米

木电杆 300 元/棵

机打井 340 元/米

机打井配套设施 1500 元/套

水管（PE） 33 元/米
（含工料、人工费用补

助,直径：2-6CM）

不锈钢护栏 160 元/㎡

铁护栏 100 元/㎡

铁门 200 元/㎡

铁艺门 220 元/㎡

石雕护栏 300 元/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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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房屋装修补助标准

序

号
补偿标准 认定条件 备注

1 200 元/㎡ 房屋内有门窗、水电设施完善。

按建筑面积

乘以补助标

准计算。

2 280 元/㎡

房屋内有门窗、水电设施完善；房屋内墙

瓷粉或扣桑拿板、塑料扣板、简单铝合金

等；室内地面清光或贴地砖；有简单卫浴

洁具、灯具等。

3 360 元/㎡

房屋内有门窗、水电设施完善；房屋屋内

地面是地板砖或木地板等；内墙面：瓷砖、

瓷粉或乳胶漆等；厨卫间有装修、有厨柜

洁具等；客厅有电视背景墙、吊顶等。

4
装修超过补助标准的，可委托评估机构据实评估进行

补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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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畜禽搬迁补助标准
序号 类别 名称 补偿标准

1

规模养殖场 饲养畜禽

商品大猪 250 元/头

2 母猪 350 元/头

3 仔猪 120 元/头

4 犊牛 350 元/头

5 成年牛 650 元/头

6 羊 150 元/头

7 禽苗 3元/羽

8 商品鸡 15 元/羽

9 商品鸭 15 元/羽

10 商品鹅 25 元/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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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（三）企业搬迁奖励
	在规定期限内签约搬迁的企业，按补偿总金额（不含土地、林苗木、畜禽搬迁补助）的10%给予一次性奖励。
	（四）迁坟奖励
	（五）不予奖励和不予补助情形
	（六）违法违章建筑处理
	六、土地房屋征收安置资金管理
	（一）新区应当及时落实土地补偿费、安置补助费、农村村民住宅以及其他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的补偿费用、社会
	（二）征收补偿货币化安置费用通过银行直接拨付给被征收人。
	（二）按照一项目一方案原则，由贵安新区管委会组织自然资源、财政、农业农村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有关部
	（六）新区前期已出台施行的征收政策与本方案不一致的，以本方案为准。本方案与国家法律法规或上级文件规定

